
  日前， 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 上海司法智库学

会、 上海市法学会数字法学

研究会、 上海法院数字经济

司法研究及实践 （嘉定） 基

地、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联合举办的“司法服务保障

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暨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

研究及实践 （嘉定 ） 基地

（以下简称数字经济基地 ）

案例分享会” 在沪举行。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上海司法智库学会会长蒋惠

岭教授围绕人工智能服务提

供者侵权责任、 训练数据及

生成内容、 算法技术法律规

制以及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与

市场化配置、 数据跨境流动

规范五大方向作上海司法智

库“数字经济司法” 专项课

题综述。 他表示， 经筛选立项

的 12 项课题研究内容“新”、

研究成果“实”、 研究方式

“全”， 精准聚焦前沿研究的重

难点问题， 深度衔接司法实践

与产业需求， 构建了“实务-

理论-产业” 的协同生态。

据悉， “数字经济基地”

与复旦大学法学院、 上海交通

大学凯原法学院、 同济大学法

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

等 10 家高校、 行业协会、 相

关机构， 组建数字经济“产

业+高校+司法+市场” 融合发

展联盟，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

网络游戏、 平台经济、 人工智

能和数字金融等重点产业， 共

同推进法学研究、 司法实践、

市场需求与数字产业的深度融

合。 （朱非 整理）

  近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与上海翰鸿律师事务

所举行“多语种 （印尼语）

法治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签

约揭牌仪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院院长、 法学院院长张海斌

教授表示， 随着“一带一

路” 建设深入推进， 中印尼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复合型

涉外法治人才需求迫切。 上

外与翰鸿律所携手共建实践

基地， 旨在打通“语言+法

律” 培养链条， 推动理论教

学与实务场景深度融合， 全

面提升学生涉外法律实务能

力。

据介绍， 上海外国语大

学法学院与长期深耕印尼法律

服务的翰鸿律所共建印尼语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是

涉外法治人才场景化培养的重

要举措， 有助于深化实战型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此次合

作是校所协同育人的重要成

果， 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合

作， 打造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

标杆， 为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

发展、 服务中印尼经贸文化交

流注入新动能。

（朱非 整理）

  日前， 由中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主办， 北京大学法学

院、 福州大学法学院承办的

“中国自主刑事诉讼法学知识

体系基础理论问题研讨会” 在

福州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刑事诉讼基本理论、 刑事诉讼

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及数字时代

的刑事诉讼理论等重大基础理

论问题展开研讨。

应加强对审前活动

的实质审查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教

授认为，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推

进多年效果仍不理想， 突出表

现为近年来无罪判决率长期处

于极低水平。 这表明侦查、 审

查起诉阶段的把关功能尚未有

效转化为审判的实质制约功

能， 同时， 他主张应当发挥目

的论在个案裁判和法律解释中

的实际工具功能， 使其真正成

为指导立法与司法的规范性命

题。 此外， 他还建议， 未来立

法在强制措施领域应重点解决

逮捕条件虚化、 羁押期限绑架

办案期限等顽疾； 在强制侦查

行为方面应确立令状原则的实

质审查机制； 在程序救济方面

则需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违法

制裁体系， 避免“有权利无救

济” 的困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

院孙远教授表示， 我国存在一

个时间漫长、 高度封闭、 由侦

查机关单方主导的侦查阶段，

这导致审判无法对审前活动进

行实质审查， 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 直接言词原则在此面前均

可能失灵。 因此， 基础理论研

究必须直面这一结构性难题，

超越“诉讼阶段论” 与“审判

中心论” 的概念争论。 他认

为， 刑事诉讼法现行条文已为

法律保留原则提供了解释基

础， 关键在于如何推动该原则

的实质化适用。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迎

龙教授系统阐释了刑事一体化

出罪理论。 他主张将实体出罪

严格限定为经实质解释、 不符

合犯罪构成的无罪型出罪； 而

但书出罪、 事后行为出罪等皆

可通过程序出罪解决。 酌定不

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都是典型

的程序出罪路径。 未来需进一

步完善程序出罪的法律依据，

扩张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

围， 并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裁量

标准。

需构建相对独立的

取保候审审查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奋

飞教授基于刘涌案等经典案

例， 提炼出“司法折中主义”

理论。 他表示， 传统的“司法

原则-司法政策-司法规则”

三元静态框架难以解释法律从

文本走向实践的动态过程。 司

法折中是司法主体在既有框架

内调和规范普遍性与个案特殊

性矛盾、 实现司法公正的方法

路径， 广泛存在于实体、 程序

与证据维度。 但也需警惕“司

法折中主义” 滑向价值相对主

义、 侵蚀法律确定性并引发制

度完善的钝化， 应通过立法明

确边界、 强化内部监督与公众

外部监督， 确保其在法治轨道

内运行。

南开大学法学院高通教授

表示， 取保候审是羁押性强制

措施的一种替代措施， 对控制

未决羁押大有裨益， 但不应忽

视， 取保候审本质上也是干预

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 他

建议， 完善取保候审的适用条

件， 构建“不采取任何强制措

施—取保候审—羁押” 之候审体

系， 不断丰富取保候审的执行方

式， 拓展取保候审适用的制度空

间， 同时构建相对独立的取保候

审审查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魏晓娜

教授运用“同位模式与层级模

式” “争议模式与调查模式” 两

对经典理论模型， 梳理比较法上

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制度改革动

向。 相较之下， 中国刑事司法属

于典型的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

只要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 启动

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几乎没有任

何限制。 她建议区分不利于和有

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二者的启动

情形应分别规定并严格限定前者

启动， 再审的程序机制也应重新

设计。

裁判结论须基于传

统证据的独立论证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郭志媛教授将算法裁判定位为

“法定证据制度的数字高阶形

态”， 并揭示了其面临的四重危

机： 算法偏见放大、 形式理性与

实质理性的范式冲突、 程序正义

与效率正义的二元困境， 以及对

自由心证法治根基的颠覆。 她主

张裁判结论须建基于传统证据的

独立论证， 算法结论仅作辅助参

照。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郭华教

授从数据类型学的角度切入， 认

为数字时代产生了结构性数据、

半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

传统证据法理论难以有效回应结

构性证据的证明逻辑。 结构性证

据以整体关联性为核心、 在证据

相互解释中生成证明力， 推动了

从原子式评价向体系化证明的转

型。 他建议建构专门的审查认定

规则， 以应对结构性证据对证明

体系的冲击。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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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公示

王利明等五位法学学者荣获一等奖

“中国自主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基础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

刑事诉讼理论研究必须直面实践难题

□ 记者 朱非

5 月 6 日， 教育部公示了

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评选结

果， 共评选产生拟奖励成果

1492 项。 其中， 法学领域共

有 75 位教授上榜。 值得一提

的是， 5 位法学学者荣获一等

奖， 其中一位来自上海。

此次入围法学类一等奖的

成果分别为复旦大学法学院院

长杜宇教授的《法益修复与功

能违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韩大元教授的 《1949 年

共同纲领制定过程》、 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石佑启教授的《基

于中国治理实践的行政法学命

题转换》、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

教授王利明的 《物权法研究

（第五版）》、 吉林大学一级教

授张文显的《论中国式法治现

代化新道路》。

二等奖共 30 项， 上海共

6 项成果榜上有名， 分别是华

东政法大学胡玉鸿教授的《唐

律说“理”》、 姜涛教授的《刑

法解释的价值判断》， 上海交

通大学彭诚信教授的 《数字法

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

于改之教授的 《从控制到利

用： 刑法数据治理模式的转

换》、 李剑教授的 《数字平台

管制： 公共性理论的反思与经

济管制的适用》， 以及上海政

法学院刘晓红教授的《大变局

背景下的国际商事仲裁： 世界

潮流与中国因应》。

三等奖共 32 项， 上海共

7 项成果入围， 分别为复旦大

学蔡从燕教授的 《论“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华东

政法大学陈颐教授的《大清律

例源流汇考（全十册）》、 焦艳

鹏教授的 《生态环境犯罪中的

拟制财产权》、 马长山教授的

《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 郑彧

教授的 《股东溢价出资的会计

表达与法律属性》， 上海交通

大学侯利阳教授的 《平台形态

演变视域下垄断行为的异化与

因应》， 上海政法学院彭文华

教授的 《罪刑关系的体系化及

其实现》。

此外， 本次评选还设置了

青年成果奖， 法学领域共 10

位青年学者获奖。

据介绍， 教育部人文社科

奖是官方设立的全国高校人文

社科领域最高级别的奖项， 旨

在表彰最具原创性、 基础性、 标

志性的研究成果。 该奖项已举办

十届， 每三年评选一次， 评审周

期长、 程序严格、 覆盖学科广。

一等奖作为其中最高等级， 历来

代表相应学科领域在国内的顶尖

水平。 在法学界， 获得该奖项一

等奖通常被视为学者进入全国学

术第一梯队的重要标志， 其成果

代表了法学领域的顶尖研究水

平。 该奖项也是高校学科评估、

“双一流” 建设以及人才评审中

的关键参考指标。 因此， 各高校

获奖数量和质量往往直接反映其

法学学科的综合实力。


